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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度南京市市级农业机械化
专项资金绩效的自评情况报告

为了全面了解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我们对全市辖区内的江

宁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栖霞区、浦口和市本级，

共计7个区域的2021年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绩效评价。我们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请第三方机构

实施了数据和资料收集、现场核查等必要的评价程序，形成

了 2021 年市级农业机械化专项资金绩效自评价报告，绩效自

评价得分 96.33 分。现将评价情况汇报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背景

根据省政府、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的

部署要求，围绕“全程全面、服务现代农业”的总体思路，

南京市农机化工作以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为重点，巩固

和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注重全面发展特色农业机械化，完善

薄弱环节装备发展，优化装备结构；积极培育新型农机服务

主体，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围绕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重点推广应用绿色环保农机装备。

依据《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

型升级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9〕46 号）、《市政府关

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

见》（宁政发〔2019〕225 号）、《市政府关于促进乡村产业

振兴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走在前列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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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政发〔2020〕23 号）、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省商

务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意见〉

的通知》（苏农规〔2020〕10 号）、《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

市打赢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的通知》（宁政发〔2019〕7 号）、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

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苏农机〔2020〕11 号）等文件精神，

并结合南京市农机化发展实际，设立市级农机化项目专项资

金，主要通过农机化项目的建设，不断推动我市主要农作物

生产全程机械化和特色农业主导产业生产机械化，切实加快

农机与农艺融合，提升农机公共服务能力与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设水平，逐步实现农机装备总量稳定增长，农机作业水平

稳步提升，农机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农机科技水平逐渐提高。

2、主管部门（单位）职能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按项目管理要求做好项目的申报、

立项、督查和验收等绩效考评等工作。各区农业农村局按分

级管理要求，负责项目管理并做好辖区内项目的申报、立项、

实施、督查、验收及监管等工作。

3、资金管理情况

2021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专项资金支持建设市级蔬菜生

产机械化示范推广基地、建设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推广

基地、特色农业生产机械化示范推广基地(产业链机器换人示

范基地、农机农艺一体化示范基地等）；推进粮食烘干机燃

煤热风炉环保升级，扶持“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

建设、清洁能源（电热泵）粮食烘干中心建设、农机库房（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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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存放钢板筒仓）建设、农机维修点建设、”平安农机“示

范合作社建设；支持秸秆综合利用农业装备（130 马力以上大

型拖拉机、自走式秸秆打捆机、还田机、犁、北斗还田监控

终端）的购置；实施农机报废市级累加补助；支持农机作业

补贴、农机报废回收经营点报废回收作业补贴；支持农机安

全网格化管理等；支持市农业装备推广中心分别实施蔬菜生

产农机农艺一体化装备技术集成示范、粮食生产智能化农机

装备示范推广、特色产业机械化技术研究、油菜采收机械引

进与示范应用、第十一届江苏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南京展馆

布展等项目建设；支持南京新农集团开展“嘀地农机”智慧

农机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营等。分配到区的资金以”大专项+任

务清单”形式切块下达，具体项目的组织申报、立项、实施、

验收等工作由各区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2021 年市级农业

机械化项目资金涉及高淳、溧水、江宁、栖霞、六合、浦口 6

个区及市本级，根据各区及市级有关批复文件统计实际计划

投资额 6,874.41 万元，计划财政补助金额 3,239.89 万元（执

行过程已更改为3,169.89万元,为溧水取消了1个 70万元的

项目）。

南京市本级、各区农业主管部门均制定了农业项目管理

办法，各区收取的财政补助资金，专款专用，支付补助资金

审批手续齐全。市级财政补助资金能及时下拨至各区，各区

均实行“先建后补”的政策，待建设项目验收合格后再 100%

拨付财政资金。

各区资金具体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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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属 批复投资总额 市财政补助计划

市本级 548.81 433.00

溧水区 1,272.81 585.00

高淳区 1,538.98 391.48

六合区 1,412.85 719.00

栖霞区 0.00 56.00

江宁区 1,781.94 660.00

浦口区 319.02 140.77

合计 6,874.41 3,239.89

二、绩效总目标

1、全市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 1 个百分点以上，全市特色

农业机械化率提高 2 个百分点以上；

2、开展市级农机化示范推广基地建设；围绕产业链，开

展特色农业装备体系发展调研；

3、扶持农机报废更新，实施烘干中心热源环保转型升级，

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4、支持“嘀地农机”智慧农机服务平台建设并运营；

5、建设“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

三、绩效评价组织实施

1、基本情况

（1）评价目的

通过对市级农业机械化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进行评价，对

2021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专项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

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比较和分析，为机械化农业项



5

目的管理、年度支出结构的调整、财政政策的完善和科学安

排预算资金提供依据。

（2）评价原则

对 2021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

评价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以专业的指标体系分析，对项目做出有理可循、有据

可依的评价和建议。

（3）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的范围为2021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专项资

金 3,239.89 万元的使用情况及其效益分析。在评价过程中，

主要通过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项目管理等情况查看和复

核，运用比较、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进行评价。

（4）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项目立项、资金落实、业务管理、财

务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等六个方面考核。

2、评价组织实施

（1）前期准备

成立评价组，积极进行前期准备工作，通过对项目政策

文件的学习、项目内容及项目特点的了解，确定了评价的目

的、范围、评价的原则及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制定。同时，

通过与项目对口管理的各处室人员的沟通、交流，制定了评

价指标体系。

（2）数据和资料收集、现场核查

2021 年 6 月，评价工作进入现场实施阶段，评价组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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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业主管部门的协助下，对项目现场进行了勘查，对绩效

评价需要的文件资料进行了收集。社会调查方面，通过对各

区及街道农业主管部门对关于项目实施前后的效果及项目申

报单位负责人反映情况，进行了访问交谈，完成了询问访谈

工作。

（3）资料汇总、评价分析

评价组按照绩效评价的原则和规范，根据收集的资料和

抽查结果，对数据进行汇总、对比、分析，完成了基础表格

数据的填写。

（4）沟通反馈、报告撰写

经过与项目单位反复沟通、交换意见，评价组内部讨论

和修改，完成评价报告的撰写。

五、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评价组运用指标评价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基础数据、

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对 2021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专项

资金绩效进行了独立客观的综合评价。

经评价组现场核查，2021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部分

建设内容已按相关要求批复。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资金切块

至区，各区根据申报指南要求，经实地考察、材料审核和集

中评审，并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检查，市本级及 6 个区经批

复建设的项目共计 73 个。其中：市本级 6 个、高淳区 14 个、

溧水区 11 个（不含已取消的 1 个）、江宁区 18 个、栖霞区 1

个、六合区 18 个，浦口区 5 个。区级财政已下拨项目实施单

位市级专项资金的项目数量计 73 个，已下拨金额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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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2.77 万元。

评价结论及成果：高淳区、溧水区、江宁区等 6 个区及

市本级通过市级农业机械化资金项目建设，增强了现代农业

装备保障能力，提高了机械化生产水平。通过引进、示范装

备和推广农业机械化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进一步提升

了农产品品质。发挥了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效应，加快了农

业机械化的建设进程，对全市现代农业建设起到了良好的示

范引领作用。综合评价分值为 96.33 分，整体评价等级“优”。

南京市 2021 年农业机械化项目专项资金绩效指标评分总表（总分值/100 分）

区属

项目设立 项目管理 项目绩效

总计得分
项目立项/5 项目目标/5 项目管理/5 资金落实/4 资金分配/4 财务管理/5 组织实施/2

项目绩效

/70

溧水 5 5 5 4 4 4.5 2

66.83 96.33

高淳 5 5 5 4 4 4.5 2

六合 5 5 5 4 4 4.5 2

栖霞 5 5 5 4 4 4.5 2

江宁 5 5 5 4 4 4.5 2

浦口 5 5 5 4 4 4.5 2

市级 5 5 5 4 4 4.5 2

平均值 5 5 5 4 4 4.5 2

具体分值详见后附表

六、绩效评价分析

1、项目绩效目标评价分析

(1)目标明确性分析

南京市级、各区农业主管部门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了严

格的审查，并聘请专家或农业科室专业人员对项目申报单位

的实施方案以及项目建设完成后是否有明确的经济效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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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评审，通过专家的专业评审结果确定项目实施方案的批

复。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后，南京市级、各区农业主管部门均

严格按批复的实施方案监督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建设。

（2）目标合理性分析

2021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部分实施主体已按照实施

方案完成了建设内容，已建设完成的农业机械化示范推广基

地、“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粮食烘干中心、农

机库房等均已投入使用。项目的建设对项目实施单位在统筹

管理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出效率等方面起到了省工节本的

效用，提高了项目实施单位的经济效益。

（3）目标细化程度分析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南京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

第一批市级单位农业专项资金补助计划的通知》(宁农计

[2021]8 号）、《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

计划的通知》(宁农计[2021]9 号）明确约束性任务和指导性

任务。根据各项目单位目标的不同批复相应的实施内容，因

需建设，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转型升级，提升了农作物耕种

收机械化率、特色农业机械化水平。

2、项目绩效控制评价分析

（1）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分析

南京市级、各区农业主管部门均制定了农业项目管理办

法，同时各区也制定了农业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各区收取的

财政补助资金，专款专用，支付补助资金审批手续齐全。市

级财政补助资金能及时下拨至各区，各区均实行“先建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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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待建设项目验收合格后再 100%拨付财政资金。

2021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专项财政补助资金支付情

况如下：

经批复并建设的项目共计 73 个。其中：市本级 6 个、高

淳区 14 个、溧水区 11 个（不含已取消的 1 个）、江宁区 18

个、栖霞区 1 个、六合区 18 个，浦口区 5 个。计划财政补助

金额 3,239.89 万元，计划项目实施单位自筹 3,634.52 万元

（含农机补贴）。市本级及区级财政对完成验收的 45 个项目

已兑付市级专项资金共计 1,036.52 万元。

各区及市本级实际完成且通过验收的项目 45 个，项目已

经实施完工但尚未验收的项目 23 个，已经实施在建的项目 5

个。73 个项目分为：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推广基地建设

项目 15 个；粮食烘干中心建设项目 10 个；市级农机装备示

范推广基地建设项目 5 个；特色农业生产机械化基地建设项

目 5 个；绿色环保农机装备与技术应用示范基地建设项目 5

个；特色农业装备的改进、示范项目 9 个；农机库房和农机

维修点建设项目 14 个；“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

建设项目 2 个；“平安农机”示范社建设项目 4 个；农机报

废更新市级累加补助项目 2 个；变型拖拉机报废补助 1 个；

“嘀地农机”智慧农机服务平台建设 1 个。

截止报告日，各区及市本级实际完成且通过验收项目 45

个，计划投资额 3,825.78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额 3,712.73

万元（差额为已完成审计项目核减金额），财政补助资金已

从区级财政拨付至实施主体 1,036.51 万元；项目已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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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但尚未验收的项目 23 个，计划投资额 2,714.02 万元，

计划财政补助金额 1,006.21 万元，资金已从区级财政拨付至

实施主体 251.20 万元；项目已经实施在建项目 5 个，计划投

资额 334.61 万元，计划财政补助金额 228.20 万元，资金已

从区级财政拨付至实施主体 95.05 万元。

注：截止报告日市本级资金已拨付，其它各区资金部分

拨付，因实施“先建后补”政策，部分项目因暂未验收或未

完成，资金暂未拨付，对于资金结余情况暂无法统计，资金

情况具体见下表：

区属 批复资金总额 市级补助 已拨付金额

市本级 548.82 433.00 319.94

溧水区 1,272.81 585.00 0.00

高淳区 1,538.98 646.13 391.48

六合区 1,412.85 719.00 19.80

栖霞区 0.00 56.00 0.00

江宁区 1,781.94 660.00 510.78

浦口区 319.02 140.77 140.77

合计 6,874.42 3,239.89 1,382.77

（3）项目组织情况

经现场勘查，各区农业机械化项目均按照规定，配备专

业人员，负责农业机械化项目的协调推进。

各区选取项目实施单位，通过街道推荐及项目申报单位

自行申报，由市、区组织专家评审或召开会议讨论的方式确

定项目实施单位并立项。

（4）项目管理情况

各区根据《南京市农业项目管理指导手册》等上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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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各区的实际制定了各区农业项目管理办法，实际执行中

能按照项目管理办法规定的项目申报、立项、审批、实施、

监督等内容严格执行。各区农业主管部门审批项目实施方案，

会同财政部门下达资金计划，开展项目跟踪管理和日常检查

监督。

3、项目产出及效果评价分析

（1）项目的实施进度

经现场勘查和复核验收资料，各区 2021 年度市级农业机

械化项目部分未完成项目建设内容。

市本级 6 个建设项目：实际完成且通过验收项目 6 个，

市级补助资金已拨付 319.94 万元。

溧水区 11 个建设项目：实际完成且通过验收项目 0 个，

已经建设完成但尚未验收的项目 11 个，项目已经实施暂未完

工项目 0 个，市级补助资金已拨付 0.00 万元。

高淳区 14 个建设项目：实际完成且通过验收项目 10 个，

已经建设完成但尚未验收的项目 2 个，项目已经实施暂未完

工项目 2 个，市级补助资金已拨付 391.48 万元。

六合区 18 个建设项目：实际完成且通过验收项目 18 个，

市级补助资金已拨付 19.80 万元。

栖霞区 1 个建设项目：项目未实施未完工项目 1 个。

江宁区 18 个建设项目：实际完成且通过验收项目 6 个，

已经建设完成但尚未验收的项目 10 个，已经实施在建项目 2

个，市级补助资金已拨付 510.78 万元。

浦口区 5 个建设项目：实际完成且通过验收项目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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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补助资金已拨付 140.77 万元。

（2）项目效益性分析

2021 年度市级农业机械化项目的实施，完成农业机械化，

为促进全市机械化农业更好发展，加快推动农业机械化生产，

带动了全市农业机械化水平的稳步提升，全市农作物耕种收

机械化率达 83%以上，特色农业机械化水平达 63%。

（3）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调查以咨询和访问的形式开展，针对项目实施单

位、村民个体及各镇（街）道主任负责同志进行访问交谈，

并发放了 113 份调查问卷，收回 113 份调查问卷。总体看来，

项目实施单位对机械农业项目的满意度高。项目申报单位负

责人对项目实施后在农业机械化生产方面发挥的作用等成效

满意度较高。

七、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区级组织项目申报、立项批复时间偏晚，影响项目建

设、验收进度。大多数区 2021 年第一批市级农业专项资金项

目申报时间集中在 2021 年 6 月至 8 月，项目批复立项时间集

中在 2021 年 9 月至 12 月，个别区项目批复立项时间甚至更

晚。按照项目建设期为 1 年计算，截止至报告日，多数未验

收项目还未到项目验收要求的最后期限。

2、个别实施项目进度较慢，影响其他实施项目验收推进。

个别实施项目受各种因素影响，至审计评价日尚未开展实施

或实施未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他项目验收和扶持资金

的支付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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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审计建议

1、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区级农业主管部门要认真按照

有关规定和办法，及时组织项目申报、立项批复等，对项目

实施加强指导、督查和推进，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强化票据台

帐管理，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对未及时完成的项目要做好跟

踪管理，督促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2、项目实施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核增或者核减项目实施

内容，及时申请变更项目实施方案，合理调整建设内容。相

关部门及时组织项目验收。针对项目建设进度不同的实际情

况，各区可组织分批验收，不应因为一个项目未完成而推迟

其他项目的正常验收。对于验收通过的项目按实际投资额尽

快兑付项目补助资金，对于结余资金及时收回。

附表 1：南京市 2021 年农业机械化专项资金绩效指标评

分表



附表一

南京市2021年农业机械化专项资金绩效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项目设立

项目立项 立项规范 规范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5
有一项不规范扣0.5分，总扣分不超过
5分；规范得满分。　

5.00 

项目目标 目标内容 合理 项目所设定的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5
有一项不合理扣0.7分，总扣分不超过
5分；合理得满分。

5.00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 管理制度 健全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是否建立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管理制度
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执行情况。　

5 办法健全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5.00 

资金落实 资金到位 到位 项目资金是落实否到位 4 按资金到位比例得分。　 4.00 

资金分配 分配程序 合理 资金分配方式是否合理精确，与绩效目标完成具有直接关联　 4 合理精确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4.00 

财务管理 管理制度 健全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总体财
务管理水平，以及对资金规范使用、安全运行的实际执行情况。　

5

全部符合指标解释要求得此项满分。管理
部门资金管理、费用支出等制度不健全或
不严格执行的每个0.5分，总扣分不超过2
分，会计核算不规范的每个扣0.5分，总扣
分不超过2分；项目单位没有设立专账（辅
助账）核算的扣0.5分，总扣分不超过1分
。　

4.50 

组织实施 组织机构 健全　 组织项目实施的机构　 2
组织项目实施主体不全的每个扣0.3分，总
扣分不超过2分　

2.00 

项目绩效

项目产出

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推广基地建设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3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2.80 

粮食烘干中心建设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2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2.00 

市级农机装备示范推广基地建设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3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3.00 

特色农业生产机械化基地建设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4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1.60 

绿色环保农机装备与技术应用示范基地建设完成
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3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3.00 

特色农业装备的研发、改进项目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100%

2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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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2021年农业机械化专项资金绩效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项目绩效

项目产出

特色产业链装备体系发展调研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4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4.00 

农机库房和农机维修点建设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2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2.00 

“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3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3.00 

“平安农机”示范社建设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3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3.00 

农机报废更新市级累加补助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3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3.00 

变型拖拉机报废补助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3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3.00 

“滴滴农机”智慧农机服务平台建设完成率 100%
项目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2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2.00 

项目质量达标量（率） 100%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6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6.00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项目实际提前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
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5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4.65 

项目效益

单体项目经济效益达标率 ≥80%　 单体项目实际经济效益/单体项目经济效益申报指标 2 完成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00 

引导各类农机化投入额 3000万元 通过项目建设引导社会投入农机化的各类资金量 5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5.00 

农业机械化水平增长量
≥1个百分

点
通过专项实施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程度 5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5.00 

主要粮食耕种收机械化率 ≥97% 粮食耕种收机械化水平达95%以上。 3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3.00 

特色农业机械化率增长量
≥2个百分

点
特色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上年提高百分点数 2

按实际完成值与指标值比例得分，最高得
此项满分

2.00 

单体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项目承担单位的满意和基本满意率 5 项目承担单位的满意和基本满意率 5.00 

总分 100 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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